
總則 

一、目的 

    資訊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稽核作業目的為： 

(一)、確保本校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之推動，建立適當管理架構，有效分配資

訊安全責任，落實資訊安全政策之推行、協調各項資訊安全措施之實

施，確保資訊安全制度之防護水準。 

(二)、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的施行，為遵守個人資料之蒐集、處理及利     

用之生 命週期規範，以避免人格權受侵害，促進個人資料之合理使

用。 

二、依據 

    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紀錄辦理事項。 

三、目標 
  利用內部控制資訊安全機制，有效運用資訊資源，採行適當安全管理控制

措施下，每學期抽查 10~15個單位執行稽核作業，維持並持續改善本校資

訊安全，保護資訊資產的機密性、可用性與完整性；及落實個人資料保護

規範，避免個資外洩，保障個人的隱私權。 

四、稽核準則 

  稽核項目為個人電腦使用安全設定、資產(個資)盤點、軟體使用安全、單位

伺服器、委外廠商管理、實體與環境安全、個人資料保護、通訊與作業、資

訊安全事件、法規遵循性；稽核作業依據下列相關規定為基礎引申訂定之： 

     (一)、教育部「校園通用資安管理原則」。 

(二)、教育部「教育機構個人資料保護工作事項暨檢核表」。 

(三)、「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」與個資相關重點。 

(四)、教育部所屬機關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資通安全工作事項。 

(五)、視教育部訂定之相關規定修訂本校之作業規範。 

五、稽核範圍 

  本校一、二級單位辦公室與實驗室(含電腦教室) 

六、 稽核進行方式 

(一)、每學期辦理 1~2次稽核說明教育訓練。 

(二)、稽核小組擬定稽核計畫，陳請資安長核定。 

(三)、每學期抽查 10~15個單位，並以發生資安事件及擁有大量個資檔案



之單位列為優先稽核。 

(四)、受稽單位需針對稽核缺失擬定矯正預防處理計畫與執行改善措施。 

七、稽核成員: 

  稽核小組：由資訊中心 2~3人組成，成員須接受過資安相關稽核訓練者。 

八、教育訓練與人員職責 
(一)、教育訓練業務負責單位：資訊中心 

(二)、教育訓練期程 

    教育訓練分階進行，優先安排第一階段受稽單位參與教育訓練，其    

他受稽單位後續陸續辦理。 

(三)、第一階段受稽單位 

校長室、秘書室、學務處、教務處、會計室、總務處、人事室、諮商

輔導中心、教學卓越中心、工程學院院辦、管理學院院辦、設計學院

院辦、人文與科學學院院辦。 

(四)、資安與個資聯絡人 

各單位主管指派一名，參加稽核規範教育訓練，瞭解資訊安全管理

制度概念及實作方法，爾後協助組織內部人員實施資安規範與紀錄，

配合資安與個資稽核作業，協助將資訊風險降低至可接受之程度內，

期能建立一個較安全、可靠的資訊安全環境。 

(五)、其他人員：接受資訊安全教育訓練與執行資訊安全防護措施。 

九、資安與個資保護網頁專區 
資訊中心設置網頁專區，供大眾閱覽資訊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相關資訊。 

  網址：http://isms.yuntech.edu.tw 

十、獎勵及改善 
    (一)、獎勵標準 

各單位資安與個資聯絡人，於原有業務外再協助配合資通安全管理

作業，擬由資訊中心依表現情形，簽請獎勵建議。 

    (二)、矯正預防處理時機 

1.平日執行安全規範發現之缺失，由單位自行填寫並改善後，存檔

備查。 

2.稽核時發現之缺失，應於十個工作天內填寫「矯正與預防處理單」

（表單編號：YUNTECH-ISMS-D-019）回覆資訊中心，列為追蹤稽核項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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